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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诉讼法前言本书的内容专注于司法考试中的诉讼法学科，具体包括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仲
裁法的内容，考试方式和难度是非常稳定的，诉讼法学科的分值约达150分左右，其中刑事诉讼法为
占73分，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占72分。
一、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常繁杂，知识点呈
现多、杂、散的特点。
虽然是依照刑事诉讼的进程来规定程序，但是这些程序中的知识点却并不具备实体法那样的整体性和
体系性的特点，而且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非常繁多，更加大了考生全面掌握知识的难度。
要想在刑事诉讼法上取得高分，关键在于必须弄清呈零散状态的各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
弄清楚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构架，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形成对刑事诉讼法的掌握。
从题型来看，刑事诉讼法涉及司法考试的每一种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和案
例分析题，以及法律文书写作题。
从考点设计来说，历年来刑事诉讼法的试题比较重视基本知识点的考查，很少有偏题怪题，“重者恒
重，轻者恒轻”。
许多重要考点往往重复考查。
例如，法定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原则、侦查机关的种类、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范围、辩护人的范围、
扣押程序的要求、庭前审查的结果、全面审查原则等等，在历年考试中反复出现。
从答案设计来说，除少量刑事诉讼基本理论题目外，历年刑事诉讼法试题以考查法条原文为主，尤其
重视对司法解释的考查。
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复习过程中，要注意以《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为中心，结合其他有关司法解释，切实熟悉各类法条
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刑事诉讼法的知识体系。
本书今年有较大幅度的修订,在编写体例上,分为“考点导读”、“案例索引”、“知识点及实例”等
部分，其中“考点导读”包含“高频考点”和“命题特点”两部分内容：“高频考点”部分提示本讲
最重要、最经常考查的考点；“命题特点”指出本讲考点的命题特点，主要是让考生明白本讲的知识
点在司法考试中如何考查，比如通过何种题型考查，考查到何种程度，往往如何设置“陷阱”等等。
在“考点导读”之后的“案例索引”，即用一道精彩的案例引出本讲将要涉及的主要知识内容，并以
脚注的形式给出简要的答案、解析。
“案例索引”不是每讲必备的，而且有的“案例索引”根据需要下面设多个案例。
在“案例索引”之后，是“知识点及实例”部分。
本次修订主要是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吸收了截至本书出版之日的有关刑事诉讼的最新规定
，更新和替换了部分题目，对以往试题答案与新法律、法规冲突的地方进行了修正或补充说明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
次会议修订完成《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
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这些必将会对2013年司法考试大纲的刑诉法部分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本书刑诉法部分体现了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改情况。
二、民事诉讼法针对民事诉讼法（含仲裁法）这门课的考查特点和应对措施，我想跟诸位考生谈如下
几点：司法考试对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考查特点是泾渭分明的。
对民法和刑法等实体法而言，命题者非常重视知识点和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和变通考查，大多会以理
论结合案例的方式进行出题。
而程序法的考查方式则相对较为单一，注重知识点和重点法条的直接贯彻。
因此比较起来，程序法题目的得分率会更高一些。
虽然司法考试是考查大家法学专业功底的一种考试，但作为资格考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分数上面。
相同分值的程序法知识点和实体法知识点，以需要投入的复习成本计，前者比后者是更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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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两门处于核心地位的程序法，两者分值综合起来历年都在150分左右。
民事诉讼法是诉讼法之母，其理论体系也奠定了整个诉讼法的理论基础。
对民事诉讼法的复习，体系化和理论框架的建构十分重要。
除去民事诉讼法的性质与效力、诉的理论以及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等一些基本问题之外，这门学科大
致包括制度和程序两大部分，前者主要包括管辖、当事人、证据、诉讼保障和法院调解等内容，后者
主要包括一审、二审、再审、非讼、执行以及涉外程序等内容。
除了要从宏观方面去把握民事诉讼法学科的框架，还要在某些具体的制度或程序上进行体系化的掌控
。
比如管辖制度，从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两大方面展开，具体到法定管辖又从纵向的级别管辖与横向的
地域管辖两个角度介入，诸如此类，在脑海中形成牢固的知识体系，在体系之下再去渗透至具体的细
微知识点。
如此记忆，可能会解决零碎记忆造成的记了又忘的诸多麻烦。
虽然以上述进行体系化掌握，但司法考试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那就是在知识点的考查选择上讲究
重者恒重，也就是说，部分重要的知识点永远占据了考试的主要分值。
具体到民事诉讼法，我们认为管辖、当事人、证据等三大制度以及一审普通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
序等三大程序是这门课的考查核心。
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卷四民诉的案例分析题经常涉及的考查对象。
司法考试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当年最新立法的灵敏性极强，民事诉讼也不例外，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重点关注当年最新出台的立法或者立法的最新修改。
众所周知，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这次修法的主要视角有二：一是对一些既有的司法解释的吸收，二是对现行立法的修改或最新补充。
其中，前者占据了主要方面。
因此，我们不必太过忧虑，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不会颠覆我们既有的理论体系。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内容以及对最新内容的考查角度和方式。
最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考查趋势，那就是民事诉讼法近年来越来越注重综合性考查。
在一道题目当中，会纵向考查多个知识点，而考生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往往又可能是孤立的和缺乏联
系的。
这种题目的考查比重越来越大，是民事诉讼法转变考查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就要求我们对知识点的掌握要更加熟练，同时在复习过程中还要学会必要的总结和前后联系。
这种考查特点又与我们前述的体系化掌握呼应起来。
陈少文 卜开明 郭翔 谨识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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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国学校，自1997年开始进入法律教育培训领域，历经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北京万国”获得了国家
著名教育商标的保护，在国内高端法律培训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司法考试培训领域内领先行业的教育
培训品牌。
每年经万国培训通过司法考试的学员人数过万人，被广大考生及社会各界赞誉为培养“法官、检察官
、律师”的摇篮，是中国法律人的“黄埔军校”。
本书为北京万国学校组织编写。
多年来，万国学校坚持培训与出版相结合的体制，由万国一线培训师撰写图书，并将该图书用于培训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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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事诉讼法部分 专题一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专题二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专题三刑事诉
讼法的基本原则 专题四管辖 专题五回避制度 专题六辩护与代理 专题七证据与证明 专题八强制措施 专
题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专题十期间与送达 专题十一立案程序 专题十二侦查程序 专题十三审查起诉程
序 专题十四审判原则与审判组织 专题十五公诉案件一审普通程序 专题十六简易程序、自诉案件 专题
十七第二审程序 专题十八死刑复核程序 专题十九审判监督程序 专题二十执行 专题二十一涉外刑事诉
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专题二十二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专题二十三其他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法部分 专题二十四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专题二十五管辖一般理论 专题二十六管辖的分类 专
题二十七诉与诉权 专题二十八当事人一般理论 专题二十九特殊当事人 专题三十诉讼代理制度 专题三
十一民事证据 专题三十二民事证明 专题三十三法院调解 专题三十四保全与先予执行 专题三十五对妨
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期间与送达 专题三十六起诉与受理 专题三十七一审普通程序 专题三十八简
易程序 专题三十九二审程序 专题四十再审程序 专题四十一特别程序 专题四十二非讼程序 专题四十三
执行一般 专题四十四执行措施 专题四十五涉外程序 专题四十六仲裁范围与仲裁协议 专题四十七仲裁
程序 司法制度部分 专题四十八司法制度和职业道德概述 专题四十九审判（检察）制度与法官（检察
官）职业道德 专题五十律师制度与律师职业道德 专题五十一公证制度 论述题部分 专题五十二真题回
放 专题五十三解题思路 专题五十四考点分析 专题五十五行文示范 附：历年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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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
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3）证明责任 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加以证明。
 【提醒注意】 尽管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中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
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但该项规定并非赋予了申请人证明责任。
 （4）证明标准 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
予以排除。
 【提醒注意】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比较难理解，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把握，即：只有在能够确认
其合法性的情形下，证据才能被采用，否则一律应当排除。
 五、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在诉讼中需要运用证据对其加以证明的问题。
可见，证明对象必须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及保证程序公正有关，即必须是具有诉讼意义的
事项。
一般来说，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两个方面。
 （一）实体法事实 实体法事实主要是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具体有： 1.犯罪构成的要件事实 这
主要是指犯罪事实是否发生，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危害后果，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主观罪过等。
刑法具体规定了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在抢劫、强奸、贪污、受贿等各种具体案件中的具体证
明对象是不同的。
 2.作为罪刑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的事实 这主要是指是否具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免除
刑事处罚的事实，以及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这些情节特别是法定情节，对量刑轻重具有直接的影响。
如，根据刑法规定，累犯、主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等等，都是从重处罚的情节；预备犯、
未遂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未成年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等等，都是从轻、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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